[bookmark: _GoBack]关于面向受疫情影响企业调整实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事项的有关问答
1、 基本概念理解
1. 受疫情影响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精神，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帮助企业制定复工复产的措施，引导企业与职工共担责任共渡难关，全力维护我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2. 什么是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答：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是针对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或受季节及自然条件限制的企业的部分职工，采用的以周、月、季、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时制度，但其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其中包括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外界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的企业的部分职工也可以参照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办法实施。
3.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对象有哪些？
    答：各类企业。不含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等其他用人单位。
4. 申请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企业具备以下条件，可以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1）依法建立健全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和考勤制度，劳动用工规范，劳动考勤记录完整，劳动定额科学合理；（2）依法建立健全工资分配与支付制度，执行国家和《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能够依法支付劳动报酬；（3）依法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条件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国家有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规定；（4）维护职工人格尊严和安全健康、休息休假的权利，禁止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5）实际用人企业使用劳动力派遣单位人员，所在岗位确需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应由实际用人企业按本通知的有关规定负责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但申请前应征得劳动力派遣单位的同意。
5. 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有哪些？
答：企业按照告知承诺要求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应提交的材料包括：（1）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申报表；（2）提交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告知承诺书；（3）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实施方案；（4）工会意见或职工（代表）大会书面决议意见。
6.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本年度内可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在本年度内”应如何理解？
    答：指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的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7. 什么是告知承诺制？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
答：告知承诺制全称是“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许可事项时，以书面形式将法律法规规定证明的义务或者证明条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由申请人书面进行承诺已经符合这些条件、标准和要求，同时也愿意承担承诺不实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就不再索要证明，直接予以办理的制度。
此次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是为了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环节，减轻企业办事负担，起到鼓励企业灵活用工形式，维护特殊时期我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作用。同时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的具体体现。
2、 送审材料方面
8. 免于提交的材料是不是就可以忽略了？
    答：不是，告知承诺书中，审批机关告知内容第三条明确，免于提交的材料，企业应当具备，并在后续核查时提交。
9. 所需材料中为什么有特殊工时工作制申报表，特殊工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有什么关系？
答：特殊工时工作制是相对法定标准工时制而言的，根据《关于印发〈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4〕503号）的文件精神，需要经审批实行的特殊工时工作制包括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根据《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做好2020年度企业实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工作的通知》（苏人保监〔2020〕4号）的规定，本次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只适用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10. 实施方案需要包括哪些内容？
   根据《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对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管理的通知》（苏劳社劳薪〔2006〕16号）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实施方案内容应包括：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具体工种或岗位、职工数量、实施周期、申请期限、工资支付和休息休假办法、劳动保护和安全卫生条件措施等。我局提供了相关样本供企业参考使用。
11. 企业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是否要履行民主程序？如何履行民主程序？
    企业要充分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依法履行民主程序。企业制订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实施方案，应当至少向职工公示五个工作日，并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开展集体协商等多种形式，充分听取工会组织和职工的意见。对提出的合理意见，企业应当采纳。企业在履行民主程序方面如有疑问，可联系苏州市总工会。
3、 工时制度执行方面
12. 企业获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后，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首先，企业在收到特殊工时行政许可决定书后，应要在本单位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其次，企业要在和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职工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明确其岗位实行的工时制度。
13. 工时制度执行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企业要加强对本单位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管理，严格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依法落实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安排劳动者每日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且平均周、日工作时间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符。在一个结算周期内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超过部分应当依法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14. 企业如未按规定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将承担哪些后果？
    答：各地人社部门将适时对企业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及时依法处置。
4、 其他
15. 不定时工作制在本次调整的范围中吗？
    答：不在，不定时工作制按原审批办法执行。
16. 企业同时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应该如何操作？
答：企业符合《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对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管理的通知》（苏劳社劳薪〔2006〕16号）第三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在不按告知承诺要求办理的情况下，可按原办法统一办理。按告知承诺要求办理的，应分别办理。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适用范围的，按告知承诺的要求办理。且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分别处理。
17. 企业按告知承诺要求申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到期后是否可以续批？
答：企业符合《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对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管理的通知》（苏劳社劳薪〔2006〕16号）第三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可以续批。
18. 企业如作出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将承担哪些后果？
    答：企业作出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部门将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苏州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管理暂行办法》（苏办发﹝2019﹞207号）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予以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